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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河北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

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提高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覆盖率，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公司拟在河北省设立分公司。2018年 6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河北分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设立分公司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1、分支机构名称：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2、分支机构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3、注册地：河北省 

4、负责人：张杰 

5、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电子系统软件及终端产品，智能化机电产品。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燃气行业管理系统软件及智能终端

技术，电子系统软件及终端系列产品，智能化机电产品；销售：企业自产产品；

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上述分支机构的基本情况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三、存在风险及对公司影响  

设立河北分公司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

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在河北设立分公司，可以有效利用当地区位优势及资源，促进公司的业务发

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规划。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1、公司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河北分公司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6月 14日 




